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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关于2018年烟花爆竹产品质量

国家监督专项抽查情况的通报

国市监质监函〔2018〕358号

 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： 

　　元旦、春节前夕，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。现将抽查情况通报如

下： 

　　一、基本情况 

　　（一）本次抽查概况。共抽查江西省、湖南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四川省、贵州省、陕西省等6个省（自治

区）150家企业生产的150批次产品，共检出23批次不合格，不合格发现率为15.3%。 

　　（二）本次抽查特点。一是采取“双随机”抽查方式。招标遴选入围检验机构，入围后通过“双随机”信

息化系统，随机确定抽查企业，随机确定承检机构，并进行随机匹配。二是实施抽检分离。抽样和检验由“双

随机”确定的技术机构组织不同工作人员实施，分工明确。三是远程监控抽样全过程，提供可追溯性的证据。

四是跟踪抽查力度大。跟踪抽查到62家企业，占本次抽查企业总数的41.3%。 

　　二、抽查结果分析 

　　本次共抽查6个省（自治区）150家企业生产的150批次烟花爆竹产品，其中23批次不合格，不合格发现率为

15.3%，比2017年降低11.7个百分点。重点对产品的部件牢固性、引火线、引火线牢固性、引燃时间、主体稳定

性、药种(氯酸盐定性)、药量、包装、标志等20个项目进行了检验。不合格项目涉及引燃时间、引火线、引火

线牢固性、计数误差、固引剂碎片、材质、烧成率、药量、运输包装标志、销售包装标志。其中引燃时间、引

火线、引火线牢固性3个检验项目所占比例较大。 

　　一是引燃时间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。引燃时间过短或过长会增加燃放者燃放过程的安全隐患。本次抽查中

有12批次产品该项目不合格。其中11批次爆竹产品小于标准规定的最短引燃时间3秒，主要原因是企业为了减少

安装时间及材料成本，未安装绿色安全引线或采用过短的绿色安全引线；1批次组合烟花小于标准规定的最短引

燃时间5秒，不合格原因是企业对引线的长度过程检验控制不严。 

　　二是引火线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。合格的引火线能够保证燃放者在烟花爆竹引爆前跑出危险区域。本次抽

查中有8批次爆竹产品该项目不合格，不合格原因是未安装绿色安全引线。 

　　三是引火线牢固性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。引火线安装不牢固，容易导致引火线脱落，造成燃放者误点燃烟

花爆竹产品的快速引火线，发生事故。本次抽查中有6批次爆竹产品该项目不合格，主要问题是未在绿色安全引

线与主体间采取相应的牢靠粘接或其他固定措施。 

　　三、跟踪抽查情况 

　　在本次抽查的产品中，跟踪抽查到上次抽查不合格企业51家，有7家企业本次抽查不合格，44家企业本次抽

查合格；跟踪抽查到上次抽查合格企业11家，有3家企业本次抽查不合格，8家企业本次抽查合格。 

　　四、工作要求 

　　针对本次产品质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发现的问题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

（厅、委）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认真做好后处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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